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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路通视信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主要股东要求解除表决权委托协议的公告

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贾清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

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1、公司接到持股 5%以上股东贾清先生的通知，其要求解除其与宁波余姚

华晟云城智慧城市运营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晟云城”）签署的《表决

权委托协议》。

2、本次《表决权委托协议》的解除系贾清先生单方面发出的通知，截至本

公告出具之日，公司尚未收到华晟云城破产管理人浙江德威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破产管理人”）的回函。

针对上述《表决权委托协议》解除事宜，贾清先生可能通过司法途径，以

进一步明确解除事宜。

公司认为，上述《表决权委托协议》是否被解除，尚存在不确定性。上述

事项对所涉股份的股东权利的行使可能造成一定影响。

3、本次事项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的

正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无锡路通视信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贾清先生向华晟云城及其破产管理人发送、并向公司抄送的《关于

〈表决权委托协议〉解除暨停止行使受托股东权利的通知函》，贾清先生正式通

知华晟云城及其破产管理人，解除其与华晟云城签署的《表决权委托协议》，并

要求华晟云城及其破产管理人立即停止行使受托表决权等股东权利。现将有关情



况公告如下：

一、表决权委托协议的基本情况

2021年 5月 6日，华晟云城与永新县泽弘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已更名为“上

海泽现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泽现”）及公司原实际控制人贾清

先生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及《表决权委托协议》，约定贾清先生将其持有的

公司 12,550,60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6.28%）对应的表决权不可撤销地委托

给华晟云城行使。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5 月 7 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签署股份转让协议、

表决权委托协议暨控制权拟发生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31）。

二、表决权委托协议解除争议的情况

近日，贾清先生向华晟云城及其破产管理人发送《关于〈表决权委托协议〉

解除暨停止行使受托股东权利的通知函》，并将该函抄送给公司，该函具体内容

如下：

鉴于：

1、2025年 7月 1日，浙江省余姚市人民法院作出（2025）浙 0281破申 13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华晟云城破产清算申请，并指定浙江德威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担任破产管理人。

2、2025 年 8月 25 日，破产管理人向本人发送《继续履行合同通知书》，

主张继续履行双方签署的《表决权委托协议》。本人于 2025年 9月 4日回函，

依据《企业破产法》第十八条之规定，要求华晟云城及其破产管理人就继续履行

协议提供足额担保，破产管理人于 2025年 9月 16日回函明确主张无需就继续履

行协议提供担保，后续亦未提供担保。本人于 2025年 10 月 26日回函，就华晟

云城及其破产管理人继续行权事宜提出异议。

3、根据上海仲裁委员会作出的生效裁决书，华晟云城应向本人及上海泽现

支付股份转让尾款合计 118,429,065.34元及相应逾期利息，截至本函出具之日，

前述款项仍未获足额清偿。

4、华晟云城原持有的公司全部股份已通过司法拍卖完成过户登记，华晟云

城已不再直接持有公司任何股份，完全丧失控制权。

结合违约事实与法律规定，贾清先生就《表决权委托协议》的解除等事宜函



告如下：

1、依据《企业破产法》相关规定，《表决权委托协议》依法视为解除

在《表决权委托协议》项下，华晟云城负有合规行权、信息披露、维护委托

方及公司合法利益等持续性义务。根据《企业破产法》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破

产管理人决定继续履行合同的，对方当事人有权要求破产管理人提供担保；破产

管理人不提供担保的，视为解除合同。

如前所述，本人已依法发送函件并要求管理人提供担保，破产管理人在回函

中明确拒绝为履行前述合同提供担保。因此，《表决权委托协议》自拒绝担保的

回函送达本人之日起即依法视为解除。

2、《表决权委托协议》目的已无法实现，本人享有解除权，正式发出解除

通知

案涉《表决权委托协议》系公司控制权转让一揽子交易的配套组成部分，与

《股份转让框架协议》《股份转让协议》等交易文件互为前提、不可分割，合同

目的旨在巩固华晟云城的控制权。

但是：华晟云城长期拖欠股份转让尾款，已构成严重违约；其持有的公司全

部股份已被司法拍卖，丧失股东身份与控制权基础；在受托行权期间，华晟云城

亦未恪守合规行权、信息披露等义务，存在多项违规、违法情形；目前其已进入

破产清算程序，丧失了独立行权的能力和基础，破产管理人将公司的股东权利提

交债权人会议表决行使，既背离协议初衷，也缺乏公司治理上的合理性。

因此，本人正式通知华晟云城及其破产管理人确认解除《表决权委托协议》，

并要求华晟云城及其破产管理人立即停止行使表决权，华晟云城及其破产管理人

不再享有任何受托股东权利，继续行权无任何合同与法律依据。

贾清先生要求：

1、自本函送达之日起，华晟云城及其破产管理人应立即停止以受托人身份

行使本人持有之公司 12,550,600股股份对应的包括表决权在内的任何股东权利。

2、华晟云城及其破产管理人不得向公司、证券监管机构、证券服务机构或

任何第三方，作出“《表决权委托协议》合法有效、行权无争议”的片面误导性

陈述；若就案涉表决权事宜对外披露或沟通，必须完整披露本函内容及华晟云城

及其破产管理人存在违约及履约困难的客观状态。

3、对于本函发出前华晟云城及其破产管理人已实施的行权行为，本人已多



次表明异议，本人保留就不当行权造成的损失主张损害赔偿、就相关决议效力提

出异议的全部法律权利。

4、若华晟云城及其破产管理人未按本函要求停止行权，本人将立即通过仲

裁、行为保全等法律途径主张权利，并追究华晟云城及其破产管理人及相关主体

的全部法律责任。

针对贾清先生的上述通知，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公司尚未收到破产管理人

的回函。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其他说明

1、上述事项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截至本公告披

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吴世春先生。

2、上述事项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的法

人治理结构。

3、针对上述《表决权委托协议》解除事宜，贾清先生可能通过司法途径，

以进一步明确解除事宜。

4、公司认为，上述《表决权委托协议》是否被解除，尚存在不确定性。上

述事项对所涉股份的股东权利的行使可能造成一定影响。公司将密切关注该事项

的后续进展，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四、备查文件

贾清先生发来的《关于〈表决权委托协议〉解除暨停止行使受托股东权利的

通知函》。

特此公告。

无锡路通视信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7 月 1 日


